
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天易物流园市政配套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由湘潭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获取招标文件，并于 2025年11月15日09点 0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天易物流园市政配套工程建设项目
预算金额：168972.25万元
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天易示范区物流园项目配套的市政工程道路部分。路线起于G107国道，经天易示范区规划物流园区，石干塘，跨涓水，止于马景坳，路线东接湘莲大道工程，西接潭衡西高速公路杨嘉桥连接线，全长10.8公里。全线设置G107、含羞草路、潭花公路和X108四处互通式立交，其中G107、含羞草路和X108互通采用菱形立交，潭花公路互通采用半苜蓿叶互通，设置X106、下宋家坝和X105三处分离式立交。
（具体以施工图和工程量清单为准）。
工期要求：工期为730日历天。质量要求：设计质量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设计规范及设计深度要求；施工质量达到国家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工程标准,一次交验合格。

5、保修要求：设计质量符合国家及行业设计规范要求，所有设计文件必须按相关设计规范要求及招标人要求进行设计，且最终通过图纸审查；施工质量按国务院2000年第279号令和建设部令第80号及招标文件相关规定实行保修。

6、 招标范围：本工程为设计、采购、施工等全过程总承包工程，包括从工程的设计、采购、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整体移交、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工作，甲方有权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调整承发包范围。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下列：
(1)、设计部分包括不限于：完成本工程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施工现场设计服务、参与竣工验收等与设计相关的全部工作。
(2)、施工部分包括不限于:主要包括室内装修改造以及VR相关软硬件的安装及调试等，从施工准备到竣工验收、质保期全过程；(最终承包范围以发包人签字认可、及经审查备案的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为准）。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设计和施工能力；湖南省外企业须按照湘建建【2015】190号文件要求办理省外入湘企业基本情况登记（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信息网”查询为准）。

投标人须同时具备下列企业资质：

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建筑工程专项设计甲级企业资质；

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企业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处于有效期。

拟任施工项目负责人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证及其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拟任项目施工技术负责人具有建筑工程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技术职称；拟任专职安全员具有专职安全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C证）；拟任施工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均无在建项目。施工项目部关键岗位其他人员具体要求详见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

拟任设计项目负责人具有建筑工程高级工程师技术职称；

本招标项目接受不超过两个法人组成的联合体参加投标，联合体投标的牵头人必须为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专业资质的成员单位，联合体组成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或者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招标项目投标。

其他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三、获取招标文件

投标人于 2025年11月10日17时00分前（北京时间，下同）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人代表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许可证、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证明材料、申请人的资格要求等证件的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壹套到湘潭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购买招标文件。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1月15日09 点00 分（北京时间）

地点：湘潭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或未按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必须为施工项目负责人，以联合体名义投标的，应由其牵头人按前述要求派人员到场）准时参加投标。否则，视为不合格投标人。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名 称：　湘潭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地 址：　湘潭县易俗河镇杨柳路以西天易创业大厦　　
联系方式：0731-57575928　　　 
